
关于上海市 2021年市对区转移支付

预算执行情况的说明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

2021年，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027.9亿

元，执行数为 1003.5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97.6%。

（一）一般性转移支付

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数 659.6亿元，执行数为 665.3亿元，

完成预算的 100.9%。其中：

1．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430.4亿元，执行数为 430.4亿

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

2．体制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29.2亿元，执行数为 234.9亿

元，完成预算的 102.5%。其中：

（1）财力困难区体制补助预算数为 96.1 亿元，执行数为

119.6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24.5%。高于预算主要是增加安排金山

转型发展体制补助、崇明生态就业岗位补助等。

（2）园区发展体制补助预算数为 33.5 亿元,执行数为 15.8

亿元,完成预算的 47.2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按照项目实施情况，据

实安排对园区的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专项转移支付

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68.3亿元，执行数为 338.2亿元，



完成预算的 91.8%。其中：

1．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.4亿元,执行

数为 0.3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21.4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既有多层住

宅加装电梯项目竣工结算数量少于预期，补助资金相应减少。

2．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0.1亿元，执行数为 0.04

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40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农村危房改造规模少于

预期，补助资金相应减少。

3．中小锅炉提标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.4亿元，执行数

为 1.6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14.3%。高于预算主要是项目政策到期，

根据符合中小锅炉提标改造补助标准的项目清算情况，据实安排

补助资金。

4．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1亿元，执行

数为 18.6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169.1%。高于预算主要是按照已经

完成的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改造项目验收情况，据实安排补助资

金。

5．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3.3亿元，执行数为 2.3

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69.7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符合产业结构调整补

助标准且通过审核的项目少于预期，补助资金相应减少。

6．基本建设专项补助预算数为 118.4 亿元，执行数为 84.3

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71.2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根据符合补助条件的

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，据实安排补助资金。

二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



2021年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73.2亿元，执

行数为 122.7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70.8%。低于预算主要是国有土

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农民集中居住和“198”区域建设用地

减量化项目，按照项目实施情况，据实下达补助资金。市对区政

府性基金转移支付主要包括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补助

118.4亿元，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 2.4亿元等。

三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

2021 年市对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0.8 亿

元，执行数为 0.8亿元。市对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

主要是按照国家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指导意见，中

央下达本市 2021年补助资金，用于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的社会

保障管理服务、人事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属

地管理。


